
团体标准《旅游度假区专项规划编制技术指南》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

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标准化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对 2024 年度申报的团体

标准项目进行了立项审查论证，经学会标准化委员会审议，于 2025 年 2 月 26

日，对《旅游度假区专项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进行立项。

2、参编单位

浙江茗苑旅游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杭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浙江汉宇设计有限公司、杭州林风旅游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旅游空间规划与开发专业委员会。

3、主要工作过程

（1）准备阶段

2024 年 7 月-2025 年 2 月，项目组启动《旅游度假区专项规划编制技术指南》

预研工作，撰写标准预研报告、立项申请书等材料。

2025 年 2 月，标准申报材料通过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标准化委员会技

术审查。

2025 年 3-4 月，项目组启动资料收集与现场调研。围绕本标准的立项要求，

重点收集了旅游度假区发展现状和规划编制情况、与旅游度假区规划相关的国家

标准与地方标准等资料。为了增强标准制定的科学性、指导性与可行性，项目组

对杭州径山旅游度假区、安吉余村旅游度假区、开化钱江源旅游度假区、临安清

凉峰旅游度假区、嘉善大云温泉旅游度假区等进行调研和实地考察，通过与相关

人员进行沟通，听取他们在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为标准的

编制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召开专家研讨会，明确标准的编制大纲和核心内容，

为保证标准的先进性、可操作性提供技术保障。

（2）起草阶段

2025 年 5-6 月，项目组在标准大纲与核心内容的基础上，完成标准初稿编

制。



2025 年 7 月，项目组组织数次研究和研讨，充分听取并研究相关人员、单

位的意见及资料，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征求意见和专家评审阶段

2025 年 8 月，启动《旅游度假区专项规划编制技术指南》意见征求。

2025年 11月 3日，在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召开《旅

游度假区专项规划编制技术指南》专家评审会。邀请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旅游

学院院长潘海颖教授、浙大城市学院国际文化旅游学院徐林强副教授、浙江省文

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徐连宏、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吴敏、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朱静怡等五位专家组成的评审组对

标准进行了认真审查。评审组认为标准基础研究深入，体系内容完整，重点突出，

相关指标设定科学，一致同意通过评审，并提出相关修改意见，目前已完成修改

稿。

4、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标准牵头起草人为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陈一帆，主要参与起草人

包括陈剑锋、吴才满、李竹竹、贺广瑜、谢立成、包尚修、谭剑、施梦颖。其中，

陈一帆负责项目统筹，陈剑锋负责大纲编制和统稿，吴才满负责范围、规范性引

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等章节的编制，李竹竹负责编制程序章节的编制，贺

广瑜负责规划内容章节中现状分析、发展定位与目标、空间布局与产品等内容的

编制，谢立成负责配套与基础设施、相关专项内容、规划实施保障等内容的编制，

包尚修负责技术要点章节的编制，谭剑和施梦颖负责规划成果章节的编制。

二、标准编制原则及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标准主要原则

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握旅游度假产业作

为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的定位，以大众需求为导向，以度假资源为基础，以度假

产品服务为主体，统筹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民生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

效益有机统一。

绿色发展，生态兴旅。坚持保护第一、科学利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强化

度假资源保护，倡导绿色度假模式，促进可持续发展。



文化传承，文旅融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挖掘度假区特色文化资源，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因地制宜，特色发展。突出地方特色，对不同类型的旅游度假区提出差异化

发展举措，打造度假区特有的精神属性、文化符号和代表性场景，形成度假区特

色品牌。

存量利用，集约发展。挖掘现有用地潜力，优化存量用地功能布局，提升空

间使用效率，推动空间资源的高效与可持续利用。

2、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4308）、《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

评价》（GB/T 18972）、《旅游厕所质量要求与评定》（GB/T 18973 ）、《旅

游信息咨询中心设置与服务规范》（GB/T 26354）、《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GB/T

26358）、《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工作导则》（LB/T 034）、《旅游民宿基本要

求与评价》（LB/T 065）。

三、相关研究综述报告与预期的效益

1、相关研究综述

（1）浙江省旅游度假区规划编制情况

浙江省把旅游度假区定位为文化和旅游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和改

革创新先行区。截至 2025 年 10 月，浙江省共有省级以上旅游度假区 61 个，包

括 9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52 个省级旅游度假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数量位居

全国榜首。浙江省的旅游度假区在类型上呈现出湖泊型、山地型、海滨型、温泉

型以及综合型等多元化发展的态势。目前，各个度假区均立足当地发展基础和资

源特色，委托专业的规划设计机构，编制了度假区专项规划，成为度假区发展、

建设的指导性文件。总体上来看，浙江省的旅游度假区专项规划编制具有编制单

位类型多样，各自发挥特色所长；规划体系结构完整，规划成果内容丰富；体现

度假产业特征，凸显地方发展特色；规划内容与时俱进，引领产业发展方向等特

点。

（2）浙江省旅游度假区规划编制存在的不足

一是规划内容及深度、成果表达形式不统一。从规划文本和说明书的体例格

式和内容来看，各个度假区专项规划不尽相同，有的规划缺少度假市场分析、区



域竞合分析等分析的内容，有的规划缺少历史文化保护、社区协调规划等专项规

划的内容。从各个章节内容的深度来看，也存在一定差异，旅游规划设计机构编

制的规划普遍对度假区的主题、产品等有详细的描述，但对空间布局和土地利用

的分析深度不足；城乡规划设计机构编制的规划普遍对用地的近远期规划布局较

为详细深入，但对度假产品、营销策划等内容表述较为简单。从规划成果构成来

看，有的规划缺乏单独编制的规划文本，有的规划缺乏符合要求的说明书。

二是规划重点与核心指标要求不明确。科学确定度假区发展目标的核心指标

是度假区总体规划的重点，但目前存在指标不统一、核心指标缺失、相关指标预

测不严谨等问题。例如，有的规划只提出旅游人数、旅游总收入等发展指标，但

缺乏过夜游客人数、人均停留天数以及住宿设施数量等体现度假区发展质量的指

标。不少规划强调对旅游人数的预测，但忽视对度假区本地社区人口增长以及环

境容量的预测。总体上来看，度假区总体规划的重点内容需要进一步明确：空间

布局和土地利用是重点，度假产品特别高端度假酒店的策划、谋划也是重点，二

者不可偏废。

三是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衔接度不够。从现有的浙江省旅游度假区规划成

果来看，存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的新增建设用地布局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用地性

质不一致的情况。由于在旅游空间分析、诊断、评价等方面存在技术方法不足，

导致度假区规划存在主题概念较强、空间规划偏弱的问题。因此，需要通过相关

标准，进一步明确度假区专项规划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分解、相关管控措施

落实的要求，并提出度假区发展的空间诉求、各类度假设施配套及用途管制等内

容，实现度假区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有效衔接。

2、预期的效益

（1）为保障规划成果提供技术支撑

在众多已有的浙江省度假区专项规划中，有一些高质量的示范性规划成果，

也有需要完善提升的规划文本，《浙江省旅游度假区专项规划编制技术指南》的

制定，能吸收优秀规划案例的成功经验，弥补现有规划存在的不足，提高规划成

果质量。一方面，指南不仅明确规划的总体框架和结构，也明确规划的重点内容

与核心指标，能够保障规划成果质量在“基本线”之上。指南对矢量数据库的成

果要求，能促进国土空间规划数字化管理。另一方面，指南对规划的部分章节内



容提出弹性、个性的引导，鼓励规划因地制宜、凸显特色，强化规划的科学性和

实用性，引领度假区高质量发展。

（2）完善规划管理提供有效依据

浙江省旅游度假区专项规划的编制单位类型多样，规划成果的表达形式、规

划文本和说明书的框架结构、部分章节的内容深度存在一定差异，对规划统一审

查带来一定难度。《浙江省旅游度假区专项规划编制技术指南》的制定，能够促

使度假区总体规划的成果组成形式、总体框架结构、重点章节与控制性指标、内

容深度要求以及图件表达规范等形成基本的一致性，并作为规划审查的统一标准，

有利于促进度假区总体规划的有效管理。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

比情况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关系相一致，不违反相关

条款的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推荐学会标准作为国家标准的建议

无。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为确保本标准贯彻实施，应在全省规划系统内进行《浙江省旅游度假区专项

规划编制技术指南》宣传工作，做好必要的宣贯培训工作，确保本标准的实施效

果。通过组织开展旅游度假区专项规划编制技术培训，邀请知名专家，面向规划

编制人员和相关从业人员，解读标准。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